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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亦华与珠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、宜兴市人民政府、无锡市广播电视局（集团）、中国唱
片广州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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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无 锡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（2006）锡民三初字第43号

原告许亦华，男，汉族，1950年3月7日生，住江苏省宜兴市宜城镇光荣西路12号。  

委托代理人许岚，江苏博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委托代理人王展琴，江苏博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珠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，（原名珠江电影制片公司）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新港中路354号。  

被告宜兴市人民政府，住所地江苏省宜兴市宜城镇陶都路8号。  

法定代表人王中苏，宜兴市人民政府市长。  

委托代理人魏敏，宜兴市文化局副局长。  

委托代理人戴寅，宜兴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。  

被告无锡市广播电视局（集团），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湖滨路4号广电大厦。  

法定代表人严克勤，该集团董事长。  

委托代理人范凯洲，江苏无锡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委托代理人吴晓明，江苏无锡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中国唱片广州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机场路25号。  

本院在审理原告许亦华与被告珠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珠江公司）、宜兴市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宜兴市政

府）、无锡市广播电视局（集团）（以下简称无锡广电局）、中国唱片广州公司（以下简称广州唱片公司）著作权侵权

纠纷一案中，原告许亦华于2006年9月5日向本院提出撤回对被告珠江公司、宜兴市政府、无锡广电局、广州唱片公司的

起诉。  

本院认为，原告许亦华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一条

第一款和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 

准许原告许亦华撤回对被告珠江公司、宜兴市政府、无锡广电局、广州唱片公司的起诉。  

本案案件受理费6310元，减半收取3155元，由原告许亦华负担。  

审 判 长 谢唯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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